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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仁技術學院八十九學年度四技課程規劃協調會議記錄

時間：九十年一月十七日(星期三)上午九時

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

主席：黃教務長保林

記錄：鄔蜀文

一、宣佈開會：
二、主席報告：
三、工作報告：

課務組：
90.01.11 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重要提案及決議如下：
案一 (通識經教育中心提案): 討論確認四技健康學系及社會學系通識課程架構。

決議：1.通識課程架構依通識中心規劃。

2.健康學系自然科學領域七學分開課方式另開會議討論處理。

3.基處專業科目跨系開課由系主任主導。

案二 (化學科研討會提案):建議健康學系化學課程比照國文、英文、體育開課模式，

學分數規劃一致以利學生轉系。

決議：與物理、生物正課與實驗課，另召開會議與健康學系自然科學領域七學分開課

方式一併討論。

案三：討論確認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體育與軍訓必選修年級與學分數。

決議:1.因各系專業課程學分數受壓縮，體育與軍訓 6 學分是否不採計另會討論。

2.軍訓課修正為大一必修大二選修。

案四：討論確認四技及二技休管、護理、幼保系各系課程畢業學分。

決議： 1.藥學系 148 學分— 確認，希通識課程再縮減。

2.食品系 140 學分— 確認。

3.環工系 134 學分— 保留至通識自然科學領域 7 學分問題解決後再修正。

4.工安系 138 學分— 確認(含體育、軍訓 6 學分)。
5.醫管系 148 學分--確認(含體育、軍訓 6 學分)。
6.休管系 140 學分--確認(為含體育、軍訓 6 學分)，再修正。

7.幼保系 136 學分— 擬再降至 128 學分左右。

案五：討論確定四技及二技休管、護理、幼保系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名稱與學分數。

決議：請各系參考教務處審核意見進行修正。

案六:討論確定各系科基礎專業科目名稱及開課歸屬，如附件三，P.23~44。
決議：1.通過。

2.通識中心主任：教師編制問題需解決。

案七(資管科提案):請統一本校四技資訊基礎必修科目名稱及鐘點數。

科 目 學分/時數

電腦應用與網路 ２/３

電腦應用與軟體 ２/３

決議：各系開課名稱與內容與案一二三決議另召開會議一併討論。

臨時動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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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一(林國雄主任)：確認各系完成召開課程規劃公聽會時間及請教務處設計教學大綱統

一格式。

決議：1.各系需於 90 年 3 月 1 日前完成召開課程規劃公聽會。

2.教務處提供教學大綱統一格式。

案二(陳麗珊主任)：請各系通識課程名稱對照通識課程表修正。

五、協調議案：
案一 : 體育與軍訓課程開課方式。

說明： 本處已先與體育組協調建議如下：1.體育二必( 四學分)二選(二學分)調整為二必

(○學分)二選(二學分)，二選以第三及第四學年為開課原則。2.由體育課調整的

四學分挪給各系以弭補專業課程學分數之不足。

決議： 1.日間部四技體育課一二年級必修(○學分— 每學期每週二小時)，三四年級選修

(二學分)；進修部四技體育課一年級必修(二學分--每學期一學分每週二小時)，
二三四年級選修(二學分)。

2.日間部及進修部軍訓課一年必修(二學分--每學期一學分每週二小時)，二年級

選修(二學分)。

案二 :通識課程架構與健康學系通識課程自然科學領域七學分開課方式。

說明：本處已先與通識中心協調建議如下：通識學分數維持原案，但建議將通識課程區

分為三部分：核心通識、專業通識及選修通識，其中專業通識課程設定為七學分，

其課程設計是以通識為本質但應含涵蓋專業被景之需求。此部份課程名稱由各系

主任與通識中心主任共同協調。

決議：1. 通識課程 34 學分(含軍訓 2 學分)為持不變。

2.通識課程區分為基礎通識、核心通識及選修通識(12 學分)，選修通識分群開課，

設定各群最低修課學分，並跨系科開課。

案三: 化學、物理、生物正課與實驗課開課方式與學分數。

說明： 本處建議基礎專業課程中，化學、物理、生物除課程為必須開設外，另至少需

再開設一學分三小時以上的實驗課程。

決議：1.日間部四技藥學、環工、工安、食品系物理、化學、生物課之實驗課至少開設

一學分三小時(或二學分四小時)；進修部四技實驗課開設一學分二小時，可與

正課搭配，實驗課採隔週上課方式。

2.護理系不開設設物理實驗課，生物及化學實驗課一學分二小時。

3.醫管、外語、休管、幼保、資管系不開設物理、化學、生物課及實驗課。

4.各系專業基礎課程開課歸屬另案處理。

案四:電腦課程開課方式與學分數。

說明：本處建議基礎電腦課的開設以二至四學分為原則。

決議：日間部四技各系基礎電腦課必修二學分六小時(開一學年每學期一學分三小時)；
進修部四技各系基礎電腦課必修二學分四小時(開一學年每學期一學分二小時)。

六、臨時動議：

七、主席結綸：

八、散會


